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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发改能源[2022]155 号

关于推进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发展改革局、供电公司，有关电力用户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能源高质量发展和安全

保障供应的相关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保障电力供需平衡以及民生

用电，加强高耗能企业能效监控，服务企业安全可靠用电，有效

精准实施有序用电，提升负荷分层分级细化管理水平，决定在全

市范围内开展新型电力负荷控制系统建设，进一步提高“迎峰度

夏”“迎峰度冬”等特殊时期电力供需保障能力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系统建设内容

电网企业按照有保有限、精准管控、安全底线的原则，根据

用户可中断负荷分级分类和控制轮次接入建议，同用户做好沟通

协调并签订相关协议，指导电力用户安装电力负荷控制装置（对

控制监测回路进行施工接入，若终端控制回路不足，可采用新型

专变终端或加装专变终端等方式），满足新型电力系统下需求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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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、无功管理、安全管理等业务需要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一是明确职责分工。按照“政府主导、电网组织、政企协同、

用户实施”的原则，各级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负责指导、协调负荷

管理系统建设相关工作。供电公司负责系统平台建设、现场施工

和运行维护，指导电力用户将负荷合理接入系统，依法依规开展

电力需求管理工作。电力用户按照自身产权范围开展建设工作，

包括开关改造、负荷确认、接入系统等，确保保安负荷不接入负

荷管理系统，并配合做好建设、维护相关工作。

二是明确建设范围。10 千伏及以上高压电力用户全部纳入

负荷管理范围。 新装用电的用户负荷接入应与用户受电工程同

步设计施工、验收和投运。存量用户负荷分批接入负荷管理系统。

三是保证建设进度。2022 年迎峰度夏（2022 年 6 月份）前，

全市存量用户中“两高”企业及大工业用户接入负荷管理系统，

其他电力用户要在迎峰度冬（2022 年 11 月份）前完成系统接入。

三、切实加强系统运行管理

一是强化现场实施。根据电力用户负荷特性、现场条件等情

况，按照“应接尽接”原则，由电力用户负责开关及控制回路改

造，供电公司负责制定可控制（调节）能力和监测能力改造施工

方案并组织实施、负责合格后的接入。

二是完善运营管理。供电公司和企业在协商一致后签订可控

制（调节）负荷双方协议书，明确双方职责和权益。供电公司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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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安全防护管理规定， 将系统安全防护工作纳入日常安全生

产管理体系，建立应急保障预案，强化风险管理，做好软硬件设

备安全防护，常态进行可控制（调节）能力状态监测，周期性开

展可控制（调节）能力巡视。电力用户按照自身产权范围开展建

设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开关改造、负荷确认、接入系统等，配合

做好负控系统建设和维护等工作，如发生过负荷烧坏等情况，按

照产权归属及时进行故障处理，且不得随意转移负荷或拆除跳闸

回路。

三是加强系统应用。供电公司要在常态化需求管理中，为用

户提供负荷监测、需求响应、安全用电、能效优化等延伸服务，

挖掘负荷调节能力，精准化开展负荷管理工作，服务用户能效提

升。在电力保供中，作为有序用电保底技术措施， 及时、 精准

控制用户负荷，确保用户公平参与、合理压限。

四、统筹做好工作保障

一是切实提高工作认识。建设负荷管理系统有利于碳达峰碳

中和工作，有助于提升对用户能耗总量和强度的精准管控能力，

增强电力供需双向互动能力，促进能效提升和新能源消纳；有利

于提升负荷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保障用电管控精准实施到位，降低

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助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。

二是加强工作组织协调。各县市区应明确职责分工，建立多

方工作联系机制，统筹协调系统建设、运维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

题，强化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，确保系统建设工作顺利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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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各区（市）应加强宣传，提高电力

用户安全、可靠、高效、绿色用电意识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供

电公司应主动对接用户，做好系统建设政策宣贯和解读，引导用

户积极开展负荷管理，提高用能水平。

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

烟台供电公司

2022 年 5 月 27 日


